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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1-013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

业”) 、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物贸”），三级全资子公司丰城

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储备中心”）。 

●担保金额：2021 年度，公司拟为江西煤业、曲江公司、储备中心和江能

物贸融资提供担保共计 291,745万元，其中：为江西煤业提供担保 102,530万元；

为曲江公司提供担保 42,315万元；储备中心 26,900万元；江能物贸 120,000万

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为江西煤业、曲江公司、储备中心、江

能物贸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104,630万元、42,315 万元、14,500万元和 58,000万

元，共计 219,445万元。 

●本次担保由被担保人分别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提供 102,530 万元担保。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西煤业合并报表口径借款余额总计为 259,365

万元，其中：江西煤业 131,455万元，曲江公司 77,315万元，储备中心 50,595

万元。拟核定 2021 年江西煤业合并报表口径借款规模 279,065 万元，其中：江

西煤业 129,355万元、曲江公司 86,715万元、储备中心 62,995万元。拟核定担

保额度 102,5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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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江西煤业的全资子公司曲江公司提供 42,315万元担保。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曲江公司借款余额 77,315 万元。2021 年，为满

足曲江公司生产周转资金需求，新增融资 9,400 万元，拟核定担保额度 42,315

万元。 

3、为江西煤业的全资子公司储备中心提供 26,900万元担保。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储备中心借款余额 50,595万元。2021 年，因偿

还年度内到期项目借款和技改项目支出，需增加融资 12,400万元(不局限于银行

借款或融资租赁），拟核定担保额度 26,900 万元。 

4、为全资子公司江能物贸提供 120,000 万元担保。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江能物贸公司借款余额 58,000万元，因归还不可

续贷借款和业务发展需要，需增加银行授信 62,000，拟核定担保额度 120,000

万元。 

详情如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一、拟定 2021年度借款规模构成 二、拟定 2021年度融资担保安排 

被担保单位 金额 
1、由安源煤

业提供担保 

2、由江西煤

业提供担保 
3、其他 

  1、安源煤业本部 109,960     109,960 

  2、江西煤业合并口径 279,065 171,745 18,595 88,725 

    （1）江西煤业 129,355 102,530   26,825 

    （2）曲江公司 86,715 42,315   44,400  

    （3）储备中心 62,995 26,900 18,595 17,500  

3、江能物贸公司 120,000 120,000     

合    计 509,025 291,745 18,595 198,685 

以上担保具体构成在总额内可根据实际需要在上述单位之间调剂使用。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29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78,796.6181万元； 

3、股权比例：安源煤业持有江西煤业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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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九洲大街 1022号朝阳梅园 1号楼； 

5、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邹爱国；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仅限分公司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

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特种设备制造，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供电业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铸造机械制造，矿山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工

业工程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贸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成品

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装卸搬运，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发电

技术服务，电工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节能管理服

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紧急救援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江西煤业的资产总额为 639,069万元，总负债为 513,775

万元，净资产为 125,29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0.39％（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1997年 4月 3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25,578.73万元； 

3、股权比例：江西煤业持有曲江公司 100%股权； 

4、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 

5、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韩丽敏； 

7、经营范围：煤炭采掘销售、煤炭精选加工、煤田勘探、煤层气开发利用、

建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 12月 31日，曲江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61,004万元，总负债为 1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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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资产为 49,59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20％（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29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77,533万元； 

3、股权比例：江西煤业持有储备中心 100%股权； 

4、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新港镇； 

5、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鄢东华；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港口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煤炭洗选，

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金属矿石销售，润滑油销售，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国内船舶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木材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20年 12月 31 日，储备中心的资产总额为 129,373万元，负债总额为 

88,550万元，净资产为 40,8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8.45％（经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 7月 6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万元； 

3、股权比例：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4、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政府办公楼 517室； 

5、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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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煤炭选洗及加工，煤炭及制品批发、零售；木、竹及其制品

经营、加工；矿产品销售；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装卸搬运；货物运输代理；商务咨询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供应链管理；软件开发、销售；技术开发、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能物贸的资产总额为 162,66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32,675万元，净资产为 29,99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56％（经众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因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故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实际担

保金额应按照被担保人实际取得的借款金额计算。根据被担保人的申请，担保内

容拟为： 

1、担保金额：拟为江西煤业、曲江公司、储备中心和江能物贸融资提供担

保的金额分别为 102,530 万元、42,315万元、26,900万元和 120,000 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流动资金借款 1 年，项目借款（或其他形式融资）按借款合

同期限确定。 

4、是否有反担保：被担保人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5、反担保金额：担保借款合同项下的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应付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其它费用和相关经济损失之和； 

6、反担保期限：借款到期后两年。 

四、董事会审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4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虞义华先生、余新培先生、杨峰先生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

的相关详细资料和听取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介绍后，经充分讨论，就公司 2021



 6 

年度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 2021年拟为江西煤业、曲江公司、储备中心和江能物贸融资提供分

别为 102,530万元、42,315万元、26,900万元和 1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证监

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要求，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我们认为董事会

关于担保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2)江西煤业经营稳定，资产运行质量较高，偿债能力较好；曲江公司经营

稳定，盈利和偿债能力较好；储备中心拥有港口码头资源优势，自正式投入运营

以来，其转运量逐年上升,发展前景较好；江能物贸具有对公司煤炭产品“统购

统销”和煤炭销售管理职能的优势，担保事项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高度集权管理模式下的全资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3)同意《关于 2021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4)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外担保情况 

1、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

238,04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融资

112,778万元（授信额度）提供为期一年的担保。公司实际为江西煤业提供担保

余额共计 104,630万元（其中:银行借款担保 68,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敞口担

保 23,063万元，融资租赁借款担保 13,467 万元）； 

（2）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2020 年度为曲江公司融资 56,922万元

提供担保。公司实际为曲江公司提供担保余额共计 42,315万元（其中:银行借款

担保 16,800万元,融资租赁借款担保 25,515 万元）；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2020 年度为江西煤业的全资子公司储

备中心 30,000 万元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公司实际为储备中心提供担保余额

共计 14,500万元； 

（4）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江能物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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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万元提供担保。公司实际为江能物贸提供担保余额共计 58,000 万元； 

（5）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司储备中心融资

提供 6,800万元 1年期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江西煤业实际为储备中心提供担保余

额共计 6,800万元； 

（6）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2019 年度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司储

备中心融资提供 21,395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其中：7,000万元 1年期，14,395

万元按项目借款合同期限确定）。江西煤业实际为储备中心按项目借款合同期限

提供担保余额共计 11,795 万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2、截止本次会议召开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238,04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81.02%。无逾

期贷款。 

六、其他 

1、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通过，同意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授权及审批事宜。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内

办理担保业务。该担保具体构成在总额内可根据实际需要在上述单位之间调剂

使用，公司在担保额度内具体办理每笔担保业务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将不再逐项提请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批。 

3、该担保自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签发有效。 

七、备查文件 

1、上述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2、公司与上述被担保人签订的《反担保合同》；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4 日 


